鄂农机监总函〔2017〕3号

关于组织申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

管理目录的通知

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各市（州）、县（区）农机安全监理所（站）：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行政审批和服务工作效率，确保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信息中各项技术参数准确、完整，保护农业机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由生产企业自主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管理目录进行网上申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一）原申报目录管理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相关技术参数填报不完整或发生变化的；

（二）在我省销售的拖拉机、拖拉机挂车、联合收割机暂未纳入注册登记管理目录的。

二、申报条件

申请纳入注册登记管理目录的产品，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通过农业部或省级农机产品质量鉴定机构组织的专业鉴定并颁发相应证书，如：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推广鉴定报告和检验报告等，并在有效期之内；

（二）必须有省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制定或核准的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三）产品出厂合格证必须符合《农业机械出厂合格证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获）机》（NY/T3118-2017）标准；

（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结构及安全技术参数必须符合国家标准（GB16151—2008）的有关规定。

三、申报程序

（一）农机生产企业申请账号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纸质资料，实行网上申报。农机生产企业登录“湖北省农机安全监理信息系统”https://nyt.hubei.gov.cn/njaqjl/machinery/enterprise/login，选择“农机企业”，点击“企业账号申请”，按要求填写企业基本信息，并上传“企业营业执照”、“生产企业承诺书”（见附件）原件彩色扫描件，提交成功后待湖北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进行审核。农机生产企业可通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企业账号审核状态。

（二）录入品牌型号相关信息

账号审核通过后，可根据申请的账号和密码登录申报信息系统进行产品申报。新增品牌型号的，点击“新增”，录入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资料，点击“报送”，报送成功后该品牌型号的状态为“待审核”；修改完善品牌型号的，点击“过审机型”，选择具体型号，点击“操作”区域的“修改申请”，完善相关技术参数并上传相关资料，重新报送审核。

填报注意事项：各申报企业应严格执行《关于印发部级推广鉴定受理和信息变更有关审查规定的通知》（农机鉴〔2015〕63号）的有关要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技术参数与原定型产品相比较，应符合变化幅度范围的要求。

为保证目录填报统一规范，请按下列要求填报。

1.品牌。填写中文品牌或中英文品牌（中英文之间用“/”分隔），中文品牌必须填写。
2.轮距。如拖拉机轮距是可调整的，按出厂或轮距范围填报。
3.轮胎（履带）规格。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配备多种规格轮胎（履带）的，只需填报出厂或常用轮胎（履带）规格。

4.发动机型号。配备多个发动机型号的均应同时填报，同时备注国家排放标准。若后期需要增加发动机型号的，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标准且发动机功率应在规定范围内。

5.最大允许载质量。如拖拉机不带挂车（非运输机组），最大允许载质量不填报，最小使用质量按照相关检验报告填报。

6.上传图片要求。拍摄照片时，要求在非工作状态下，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前方左侧45度角拍摄，上传的电子照片要求为jpg格式，大小至少为800*600像素，比例为4:3。

6.入库证明材料要求。申报材料必须为原件彩色扫描件，按照“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推广鉴定报告--检验报告--本机出厂合格证式样”顺序排列，合成一个PDF文件，再完成上传。

（三）查询申报审核情况

湖北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收到品牌型号申请后，比对申报材料与填报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品牌型号审核状态为“已审核”，并将直接纳入注册登记管理目录，审核未通过的，品牌型号状态为“审核未通过”，企业可根据拒绝原因对申报信息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并重新提交审核。

四、相关要求

（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应认真填报企业基本信息和产品的相关技术参数，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应对在我省销售使用的产品进行认真清理，如相关机型主要技术参数发生变化或有新产品投放市场，应及时进行更新备案，未按照本通知要求进行备案的，从而影响或无法进行正常注册登记的，责任自负。

（三）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在办理注册登记业务时，如发现未纳入管理目录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及时通知生产企业进行申报。凡未纳入管理目录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一律不得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四）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在办理注册登记业务时，库中相关技术参数仅供参考，如实际参数与库中参数不尽相同有关规定变化范围内，各地可按产品合格证或相关资料的实际数据予以录入。

（五）在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建议或操作方面存在问题，请及时与湖北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安全监理科联系。

联系人：付海龙； 

联系电话：027-82817560；

附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承诺书

湖北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

2017年3月9日

附件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承诺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管理，保护农业机械所有人合法权益，我厂（公司）郑重承诺：

一、本企业自愿申请将所生产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相关产品纳入湖北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管理目录，并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和信息真实无误。

二、本企业申请填报的产品品牌型号及其主要结构、技术参数等信息与鉴定证书、出厂合格证完全一致。

三、本企业今后如有新产品投放湖北市场或相关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将提前向湖北省农机安全监理总站备案，并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四、本企业所提交的材料不实或新产品投放湖北市场未及时申报而造成产品无法办理注册登记的，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责任由企业自负。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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